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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件具有重 大意义的革命文献
。

为 了营救
“
七君 子 ” ,

何香凝和宋庆龄互相

配 合
,

对 国 民党反动 当局进行 了顽 强的斗争
。

何香凝在此函 中
,

申讨 了国 民党反动

当局破坏孙中山三大政 策
、

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
,

并以保护 宋庆 龄 自任
,

慷 慨激

昂
,

义正词严
。

何香凝在发 出此函 的同一天 ( 19 37 年 7 月 4 日 )
,

还以 单款 专致孙

科一 函
,

其 内容与此函完全相 同
。

此函 中个别错字
,

即据其 专致孙 科 函 加 以校正
。

—
编 选者 胡菊蓉

何香凝给宋子文孙科函

19 3 7 年 7 月 4 日

子文
、

哲生先生大鉴
: 关于江苏入狱运动

,

香凝亦有签名
,

然只以群众之列自居
,

并非

在领导地位也
。

该宣言事前虽未与闻
,

及后得阅之
,

觉其对于政府之热诚拥护
,

法律之严格

遵守
,

其所作所为
,

有何不法
,

对于政府有何防碍
。

至于入狱一层
,

香凝方面则全系良心驱

使
,

此之良心
,

非独于此七人为然
。

盖闻此七人所受待遇
,

未至难堪
,

而今身在图圈
,

痛苦

更深者
,

岂乏人乎
。

民十六年以来
,

政治犯为数不少
,

一人被禁
,

影响全家
,

凄苦之状
,

不

忍卒睹
。

香凝凡民十一年夏
,

仲恺被幽之时
,

香凝所处境地
,

惨痛之余
,

不能 自己
。

今时虽

不同
,

情实类之
,

设身处地
,

不禁涌无限同情也
。

总理提倡革命
,

无非为人民解除痛苦
。

今一人被捕
,

全家冻馁
,

清夜们心
,

匹夫何罪
。

总理创立同盟会
、

中华革命党
、

以至中国国民党
,

其言论主张
,

皆示吾 人 以 救 国 救 民

之道
。

总理数十年努力
,

革命尚未成功
,

故有十三年之改组
,

制定三大政策
,

以求民族生存 自

立
。

仲恺追随总理继续努力
,

熟知革命进程中之种种困难
,

认为非极力履行三大政策不可
。

于是创办黄埔军官学校
,

努力成立国民政府
,

创立中央党部
,

所向农工商学军各界宣传
,

无

非伸明上述主张
,

以继总理未竟之志
。

香凝爱护总理
,

感其推翻满清之功
,

信奉三民主义及

其遗嘱
。

复念总理及仲恺改组国民党之主张言行
,

及仲恺殉国之原因
,

敢不竭尽棉薄
,

从事

宣传
。

于是民十三年
,

以至迁都武汉
,

及在南京向各界演说者
,

不下数十次
。

当时因见总理

及仲恺之主张见诸实行
,

以为救国苏民复兴有 日
,

不禁雄心勃然
,

乃更希望人民再进一步抵

抗帝国主义
,

宣传周遍
,

而主张固一贯也
。

一般青年民众
,

血气方刚
,

感受吾人之刺激
,

乃行理想于行动
,

遂至今 日摧 政 治 犯 之

罪
。

革命之 目的
,

系为人民解除痛苦
。

然昔 日之所扬
,

今之所抑
。

痛苦未除
,

而彼等已先陷

于罪决
,

是则政治犯之罪
,

吾人有以致之
,

非其罪也
。

香凝之罪
,

比诸政治犯尤有甚焉
,

此

其一
。

闻救国会会员之被捕
,

其罪状有
“
助〔援〕助罢工

” 一条者
,

未知是否
,

如其属实
,

则香凝



亦当犯此矣
。

救国会之有无援助罢工
,

香凝因当时卧病南京中央政〔医〕院未得而闻
。

然于省

港大罢工
,

及
“
一二八 ”

之役
,

日纱厂工人罢工
,

香凝确曾尽一臂之力
,

以其原因在于抗 日
,

其行为有制敌之意义也
。

况罢工工人
,

一人停工
,

全家饥寒
。

十三年间
,

本党确有扶助农工

之议决
。

工人既受【吾】人之激发
,

则爱国之心与吾齐同
,

其热烈而牺牲 则 过 之
。

香 凝 虽 贫

困
,

岂能袖手旁观
,

故捐助之数
,

几逾千元
。

此举果能构成罪状
,

香凝亦不忍坐视爱国工人

之牺牲至于冻馁
,

而不为一援也
。

捕吏至此
,

香凝亦决不畏罪
,

敢为抗 日罢工工人之援
,

此

其二
。

孙夫人爱护总理
,

感其创造民国艰辛
,

及抵抗帝国主义之苦斗
。

至总理逝世以后
,

继其

遗志
,

努力奋斗
,

份所固然
。

香凝于总理弥留之际
,

曾应允爱护夫人及其后人
。

现在中委之

中
,

曾聆此言者
,

大有人在
。

今坯土未千
,

诺言在耳
。

孙夫人如果入狱
,

香凝决偕行也
。

加

以全国青年
,

睹敌寇之 日深
,

民族之危机 日益严重
,

为民族生存而奋斗
。

革命 目的
,

既为人

民解除痛苦
,

今反以救国获罪
,

此香凝之所以甘愿入狱
,

冀轻其全国政治犯之罪
,

傅其作民

族生存抗敌先锋
。

香凝年近六旬
,

行将就木
,

何惜残废之躯
,

如能贡献国家社会
,

万死不辞
。

先生平素热心为国
,

爱护青年
,

望有以教我
。

并希于介石先生之前
,

代阵鄙意
,

以轻彼

等之罪
,

使其全获释放
。

惮囚者数 口之家
,

嗽嗽待哺者有所赖焉
。

谨此
。

敬请

近安

何香凝 七月四 日

请子文先生阅后
,

速转哲生先生为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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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询间贵国政府有无其事
,

贵国亦以公函答复
。

乃贵部之节略
,

易公函为私函
,

使用亦不能

表其同意
。

总长答云
: 因偶尔违和

,

今 日不能在座
。

贵大臣所言各节
,

当与周总长会商后
,

再行答

复
。

前此节略
,

系会同财 政 总 长 办 理
,

当无不当
。

赔款一事
,

当日所言
,

略嫌范 围 过 广
,

故不得不设为限制
,

故于节略内加人之
。

至聘用顾问一层
,

周总长当 日系明言用私函
,

非公

函也
。

伊使云 : 当日只言中国政府担任赔偿
,

其详细待后 日再议
。

若议而不成
,

付诸公断
。

即

欲设为限制
,

亦应埃诸异 日
。

私函一事
,

何能作准
,

各国政府殊不放心
,

故非用公 函 不 可
。

当日周总长系明言各公使用信询问
,

贵国政府亦用信答复
,

并请各公使秘不宣布而已
。

陆总长云
: 关于聘用顾问一事

,

一般国民反对极力
,

各国政府诚不宜干预之
。

中国政府

本允聘用财政顾问
,

但有鉴于前财政总长熊君因此事受国民排击
,

故亦欲各国不干预之
。

用

私函即所以避各国有干预我国用人行政之嫌耳
。

总长又云
:
现有欲宣布者

,

请贵大臣注意
,

并请代达各公使
。

昨 日总统府会议后
,

以银

行团不能垫款
,

不能不停止会议
,

以待时机
。

贵大臣好意出而调停
,

中国实深感之
。

中国亦

开诚布公停止各小借款
,

以与六国银行团商议借款
,

凡可迁就者
,

无不 迁 就
。

今 既 议 而 无

成
,

甚为可惜
。

中国需用巨款甚急
,

不能不另向他处筹借款项
。

今 日贵大臣等所提 议 各款
,

系根据于借款条件
。

今借款既停议
,

则此次提议各件
,

亦宜暂行搁置不议也
。

伊使云
:
贵总长所言

,

当报告各公使
,

再行奉复
。

但本大臣以为现在尚有商议 之 余地
。

若久行搁置
,

则前此所定数款
,

恐因而动摇
,

根本动摇
,

将来更难收拾也云云
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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